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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FC51/11-12(01)號文件  

 
 
(a) 主席要求當局提供有關康文署承辦商被指在跑馬地違反政府樹木護

養指引一事的調查結果。 

 
康文署已於二月一日回覆陳淑莊議員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就上述

事項向本署提出的查詢。應主席要求，現將覆函夾附於附錄，以供

參考。 

 
 
(b) 陳淑莊議員要求當局回應，維多利亞公園的樹木修剪工作質素欠佳是

否因為康文署人員在監察承辦商方面有疏忽之處或出現技術錯配的情

況。 

 
有關去年十一月維多利亞公園修剪樹木一事，康文署已於去

年三月及六月向陳議員覆函。康文署透過「直接採購」方式

招聘有經驗的承辦商進行有關修樹工作。在施工前約一星期

及在修剪樹木當天早上，本署具有樹木管理經驗的員工曾多

次向承辦商作出指導及重申各項修剪樹木的工序細節，包括

工作要求及安全守則。有關承辦商亦委派了一名具備樹藝護

理專業知識和經驗的人員全程在場督導修樹工作，而本署職

員亦在進行修樹工作當天早上的初、中段期間數次巡視工作

進度。當時職員並沒有發現任何不妥善的情況。惟當職員在

為時 6 個多小時的修剪工作接近尾聲再到現場巡視情況時，

卻發現部份樹木的修剪出現了問題。康文署職員已即時要求

承辦商立刻進行修補受損的樹木。鑑於承辦商是次的表現欠

佳，康文署已就事件去信該承辦商作出強烈譴責，指出承辦

商的欠佳表現對日後承辦同類合約的機會會帶來負面影響。

此外，本署不再邀請該承辦商為當區同類外判工作進行報

價。縱觀這項事件，承辦商須負上最大責任。然而，康文署

亦已通知各分區康樂事務辦事處有關個案，提醒它們在聘請

承辦商作樹木保養工作時，必須更緊密地監察承辦商的工

作。此外，為完善日後修樹的安排，康文署已要求園藝保養

服務承辦商委派具有專業証書的樹藝師在場監督整個修剪樹

木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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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何秀蘭議員要求當局提供在 2011 至 12 年度根據政府服務合約按法定

最低工資水平支取工資而不會受惠於撥款申請的技術工人的數目。 

 
康文署僱用非技術工人為主的外判服務合約包括潔淨、護衞、園藝護

養及場地管理。經本署承辦商聘用的工人現時接近 9,900 名，當中技

術工人只佔 475 名。政府於去年四月十一日公佈的補貼計劃並不適用

於這些技術工人。 

 
根據服務合約承辦商提供的資料，目前上述 475 名技術工人的薪酬均

高於法定最低工資，他們工資變動的情況如下： 

 
在 2011 年 5 月 1 日法定

最低工資實施前 

 

在 2011 年 5 月 1 日法定最

低工資實施後 

 

涉及的技術 
工人數目 

 
低於法定最低工資 加薪至高於法定最低工資 

 
40 

高於法定最低工資 

 

(a) 維持原本的薪酬 369 

 (b) 再加薪高於原本的薪酬 66 
 

 






